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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序号 使用权人 证书编号 宗海面积 项目名称 用海类型

批准使用终

止日期

１

港口股份

国海证

１０３２００３１４

３３．０９９５５

公

顷

墟沟港区三期工程陆

域形成

造地工程用

海

２０５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２

港口股份

国海证

２０１１Ｂ３２００００

００１３５

３１．２０１６

公

顷

连云港港墟沟作业区

５５＃－５７＃

通用泊位工

程

（

码头

、

港池

）

交通运输用

海

２０６１

年

８

月

９

日

３

港口股份

国 海 证

２０１１Ｂ３２００００

００１２７

３．３６５７

公顷

连云港港墟沟作业区

５５＃－５７＃

通用泊位工

程

（

堆场

）

交通运输用

海

２０６１

年

８

月

９

日

（四）

５５－５７＃

通用泊位工程审批情况和报批情况

５５＃－５７＃

通用泊位工程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７

日取得连云港海事局云海许可 ［

２０１０

］

００７

号文关于该工程涉

及通航水域岸线安全使用的行政许可；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取得江苏省发改委苏发改基础发［

２０１１

］

１７２６

号文

件的同意批复通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取得江苏省环境保护厅苏环审［

２０１１

］

９５

号文件批复；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取

得江苏省海洋局与渔业局苏海域 ［

２０１１

］

１６

号文关于该项目用海的批复；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取得交通运输部

交规划发［

２０１１

］

４５３

号文件关于该项目使用港口海岸线的批复。以上相关有权部门已通过对

５５＃－５７＃

通用

泊位工程的审批。

（五）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１

、缓解连云港港现有港口通过能力不足，满足腹地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

作为长三角地区的主要港口之一，连云港港承担着重要能源、原材料和多种大宗商品的吞吐任务，近

年来连云港港吞吐量快速增长，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年，连云港港货物吞吐量由

８

，

５０７

万吨增加到

１５

，

６２７

万吨，年均

复合增长率达

１６．４２％

。

随着连云港港吞吐量的快速增长，公司吞吐量也增幅明显，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年，公司吞吐量由

４

，

０８４．１３

万

吨增加到

６

，

０８２．６０

万吨。 近年来，由于货物吞吐需求的增加，连云港港区的吞吐能力，尤其是散杂货泊位

的通过能力已处于超负荷运营状态，需要改扩建或新增泊位以增加通过能力，适应吞吐量发展的需要。

２

、提升煤炭、木材等货种吞吐作业专业化水平

连云港港完成的吞吐量中，千万吨以上货种主要为三大类：煤炭、金属矿石和集装箱，煤炭吞吐业务

空间较大；目前公司的

５８＃

泊位是连云港港仅有的焦炭专业化泊位，但堆场区无专业化焦炭输送及堆料设

施，煤炭吞吐作业专业化程度不够；连云港港后方又是我国主要的木材加工区之一，为满足原木和木材加

工品贸易需要，连云港港急需开辟专业化木材泊位和专业木材堆场。

（六）经济效益分析

根据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编制的 《连云港港墟沟作业区

５５＃－５７＃

通用泊位工程可

行性研究报告》，本项目达产后，预计每年可实现营业收入

２０

，

５５６

万元，年均营业利润约为

９

，

２６７

万元，预

计项目税后投资回收期为

１１．２

年，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８．３６％

。

（七）项目发展前景

公司从市场需求、资源供应、建设规模、工艺路线、盈利能力等角度对

５５＃－５７＃

通用泊位工程进行了调

查研究和比较分析，同时也进行了必要的论证和充分的准备。

５５＃－５７＃

通用泊位工程符合国家有关的地区

经济发展政策、产业政策以及未来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该工程

建设完工后，公司吞吐量将增加

６５５

万吨，其中主要货种吞吐量为煤炭

１７０

万吨、焦炭

３５０

万吨和木材

１２０

万

吨；堆场面积增加

３２．９

万

ｍ２

。 该项目的实施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增强公司吞吐能力和

堆存能力，扩大公司在煤炭、焦炭和木材等货物装卸运输业务中的市场份额，提升焦炭和木材装卸运输业

务专业化水平，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收购鑫联公司

７５％

股权项目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拟用于收购鑫联公司

７５％

的股权，根据港口集团同发行人签署的《关于连

云港鑫联散货码头有限公司之

７５％

股权转让协议》，港口集团在协议中声明：港口集团所拥有的鑫联公司

７５％

股权为其所合法持有，自本协议签署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起至目标股权交割过户完成之日止，目标

股权处于完整状态、并未设定任何抵押、质押、留置等任何形式的担保，也不存在任何涉及第三方权益的

正在进行的或潜在权利瑕疵。

（一）鑫联公司基本情况

１

、基本信息

名称：连云港鑫联散货码头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３２０７００４０００５１８３

注册资本：

４７

，

５３２

万元

注册地址：连云港市连云开发区五羊路西首

法人代表：朱从富

设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经营范围：从事码头开发经营，在港区内从事货物装卸、驳运、仓储经营（危险品除外）；港口机械、设

施、设备租赁经营、修理业务；港口专用工具加工、修理；散货包装。

２

、历史沿革

（

１

）鑫联公司的设立

鑫联公司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设立， 设立时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由连云港新海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ｔｄ

（联邦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注册资本

９

，

６００

万元，中方出资人为

连云港新海岸投资有限公司，外方出资人为联邦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ｔｄ

是一

家注册于英属维尔京群岛，专门从事有色金属贸易及投资的跨国集团公司。双方出资额及股权比例如下：

股东 出资额 持股比例

连云港新海岸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６

，

２４０

万元

６５％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ｔｄ

４

，

１７９

，

９９０

美元

（

折合人民币

３

，

３６０

万元

）

３５％

（

２

）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股权转让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新海岸投资发展有限该公司与港口集团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双方规定以新海

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原始出资额为转让价格， 港口集团以

６

，

２４０

万元受让新海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

有的鑫联公司

６５％

的股权；同日，联邦资源公司与汉石战略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Ｓｉｎｏ－Ｒｏｃｋ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Ｉｎ－

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规定以鑫联公司截止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经审计

净资产作为股权转让的价格依据，汉石战略投资（香港）有限公司以

３４

，

２９２

，

６０３．９５

元受让联邦资源公司持

有的鑫联公司

３５％

的股权，实际支付时以等值的美元现汇支付。 汉石战略投资（香港）有限公司是依据香

港法律在香港注册设立的公司。 该次股权转让后，鑫联公司仍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 持股比例

港口集团

６

，

２４０

万元

６５％

汉石战略投资

（

香港

）

有限公司

３

，

３６０

万元

３５％

（

３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增资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鑫联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

２３

，

３００

万元，该次增资中，港口集团以人民币出资

５

，

１７７

万元，

汉石战略投资（香港）有限公司以等值的美元现汇出资

８

，

５２３

万元。 该次增资后，鑫联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 持股比例

港口集团

１１

，

４１７

万元

４９％

汉石战略投资

（

香港

）

有限公司

１１

，

８８３

万元

５１％

（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增资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港口集团对鑫联公司增资

２４

，

２３２

万元，增资后鑫联公司注册资本为

４７

，

５３２

万元。 本次增

资后，鑫联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 持股比例

港口集团

３５

，

６４９

万元

７５％

汉石战略投资

（

香港

）

有限公司

１１

，

８８３

万元

２５％

（

５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股权转让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６

日，本公司与汉石战略投资（香港）有限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本公司以

１４９

，

５３４

，

５８７．２９

元受让汉石战略投资（香港）有限公司持有的鑫联公司

２５％

的股权，该次股权转让后，鑫联公司由外

资企业转为内资企业，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 持股比例

港口集团

３５

，

６４９

万元

７５％

港口股份

１１

，

８８３

万元

２５％

３

、鑫联公司的经营规模：

鑫联公司开发经营连云港旗台港区

１

个

１０

万吨级氧化铝泊位和

１

个

１０

万吨级散化肥泊位。从事码头开

发经营，在港区内从事货物装卸、驳运、仓储经营（危险品除外）；港口机械、设施、设备租赁经营、修理业

务；港口专用工具加工、修理；散货包装。

４

、鑫联公司的经营现状

截止本预案签署日，鑫联公司投资建设的氧化铝和散化肥专业化泊位尚未建成投产，鑫联公司尚未

正式运营。

５

、鑫联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１１１

，

２７３．５２ １０２

，

７２３．００

负债总计

６３

，

７２４．０４ ５５

，

１７３．５２

所有者权益总计

４７

，

５４９．４８ ４７

，

５４９．４８

６

、主要资产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货币资金

１

，

４００．５２ １３５．７８

其他应收款

３．９９ ０．３５

固定资产

３７．１９ ４２．３１

在建工程

１０９

，

８３１．８２ １０２

，

５４４．５６

总计

１１１

，

２７３．５２ １０２

，

７２３．００

７

、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本预案签署日，鑫联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

８

、主要负债和或有负债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鑫联公司负债情况如下表：

负债项目 金额

（

万元

）

占负债总额比重

应付账款

１４

，

１０５．８２ ２２．１４％

其他应付款

１

，

３１８．２２ ２．０７％

长期借款

４８

，

３００．００ ７５．８０％

总计

６３

，

７２４．０４ １００％

（二）鑫联公司资产评估情况（鑫联公司资产评估报告尚未经江苏省国资委备案）

根据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３４５

号《资产评估报告》，本次评估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果，鑫联公司评估基准日净资产

账面价值为

４７

，

５４９．４８

万元， 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６１

，

９６９．２２

万元， 增值额为

１４

，

４１９．７５

万元， 增值率为

３０．３３％

。

（三）氧化铝和散化肥专业化泊位工程项目基本情况

１

、项目概况

氧化铝专业化泊位工程预计总投资额为

６４

，

６７０

万元，建设

１

个

１０

万吨级泊位，设计吞吐量

３１３

万吨；散

化肥专业化泊位工程预计总投资额

６４

，

１００

万元，建设

１

个

１０

万吨级泊位，设计吞吐量

３１８

万吨。

２

、项目审批情况

氧化铝和散化肥专业化泊位工程使用港口岸线均已取得交通部的许可；《连云港港氧化铝专业化泊

位环境影响报告书》和《连云港港散化肥专业化泊位环境影响报告书》已取得连云港市环境保护局的同意

批复；氧化铝专业化泊位和散化肥专业化泊位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均已取得江苏省发改委的同意批复。

（四）收购鑫联公司

７５％

股权项目审批情况

鑫联公司氧化铝专业化泊位和散化肥专业化泊位工程立项、项目用地、项目投资主体变更事项已取

得交通部、江苏省发改委、连云港市环境保护局等有关部门的批复。 鑫联公司

７５％

股权转让事宜尚需取得

江苏省国资委的批复。

（五）收购鑫联公司

７５％

股权项目必要性

１

、增加公司大型专业化泊位数量，满足吞吐量日益增长的需求，适应当前沿海港口泊位专业化、大型

化和船舶大型化的趋势

当前，沿海港口发展呈现泊位大型化专业化的趋势，这既顺应当前船舶大型化的需要，也符合港口企

业增加吞吐业务量、提高吞吐作业效率和降低作业成本的需要。交通部统计数据显示，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年，我国

沿海港口

１０

万吨级泊位数量由

１１０

个增加到

２０９

个，增幅为

９０％

；全国港口万吨以上专业化泊位由

７５４

个增

加到

９４２

个，增长

２４．９３％

。

连云港港也已加快了大型专业化泊位及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连云港港

２５

万吨级航道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９

日零时正式开通使用，该航道的开通使用是连云港港口发展史上的又一次历史性跨越，标志着连云港港

成功迈入国际深水大港行列。 连云港港区开发建设的大好形势为公司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收

购鑫联公司后，公司将新增

１０

万吨级专业化泊位两个，可有效提高公司吞吐能力、吞吐作业专业化水平和

作业效率，更好的为港区经济发展服务。

２

、避免潜在的同业竞争

氧化铝专业化泊位和散化肥专业专业化泊位工程由鑫联公司投资建设， 目前发行人持有鑫联公司

２５％

的股权，剩余

７５％

的股权由港口集团持有。 该工程设计吞吐量为

６３１

万吨，其中氧化铝专业化泊位、散

化肥专业化泊位吞吐量分别为

３１３

万吨、

３１８

万吨， 该工程建成投入运营后， 将和发行人形成同业竞争关

系。

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港口集团承诺：“在生产经营中避免与股份公司发生同业竞争，不直接或间

接控股（包括但不限于收购、兼并或新设）与股份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项目”。因为鑫联公司的设立早于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时间，该潜在的同业竞争是历史原因造成的，若顺利完成该股权收购项目，可消除该问

题。

（六）本次股权转让定价依据及董事会关于资产定价合理性的分析

１

、本次股权转让定价依据

港口集团和股份公司共同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资产评估机构，对上述目标股权进行

评估，并以其出具的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的《评估报告》及其评估资产与负债明细表所列示的评

估值作为双方进行目标股权转让价款的定价依据。

２

、董事会关于资产定价合理性的分析

审计机构已审计了鑫联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三季度和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 标的资产审计、评估等工作已完

成，对于本次资产评估事项，董事会进行了讨论分析：

（

１

）按照公司有关规定，公司严格遵守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选聘了评估机构，公司聘请的评估机构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具有证券业务资格和有关部门颁发的评估资格证书，具有从事评估工

作的专业资质。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及其经办评估师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所涉及的相关当事

方除业务关系外，无其他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具有独立性。

（

２

）评估假设前提均遵循了国家有关法规与规定、以及市场的通用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

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

３

）本次资产评估过程中，评估方法适当，假设前提合理，选用的数据、资料可靠，由此得出的评估结

果能够代表该资产的真实价值，因此，待本次评估报告取得江苏省国资委备案结果后，本次标的资产定价

以该资产的备案评估结果为依据，价格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收购项目所涉及的评估事项中选聘评估机构的程序合

法、有效，所选聘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一致，出具的资

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合理。

鑫联公司资产评估报告尚需报送江苏省国资委备案，待取得江苏省国资委对资产评估报告的备案结

果后，本公司将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在预案补充公告中披露标的资产评估报告备案结果。

（七）经济效益分析

根据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编制的 《连云港港东港区氧化铝专业化泊位工程可行性研究报

告》、《连云港港东港区

１０

万吨级散化肥专业化泊位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公司预计在氧化铝专业化泊位

和散化肥专业化泊位工程项目达产后，鑫联公司可实现年均营业收入约

２１

，

８６６

万元，年均营业利润约为

１０

，

４８８

万元。

（八）项目发展前景

连云港港是我国氧化铝主要集散港，基于连云港港尚无氧化铝专业化泊位，目前氧化铝的吞吐作业

均利用散杂货泊位作业。这些泊位吨级偏小，装卸效率较低，因此，氧化铝和散化肥专业化泊位建成后，将

提高公司氧化铝散化肥吞吐能力和作业效率，节约运输成本，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

连云港港口腹地的河南、安徽、鲁南、陕西、甘肃、四川等省均为我国农业大省，是粮、棉、油的重要基

地，每年均需进口大量的化肥，历来是连云港港的基础货种，但受制于泊位吨位和专业化不够，不能适应

当前船舶大型化的发展趋势。散化肥专业化泊位建成运营后，可缓解上述状况，并更好的为西部农业发展

服务。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总结

公司从吞吐量增长情况、 港口泊位建设情况等方面分析了近年来我国港口业和连云港港的发展趋

势，并结合公司的经营现状和发展战略，对

５５－５７＃

通用泊位工程和鑫联公司资产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综

合各方面的情况，公司认为本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有充分的必要性和良好的发展情景，是切实可行的。

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可有效提高公司吞吐能力、堆存能力、专业化水平及作业效率，降低作业成本，进一

步提升公司在焦炭、木材、氧化铝及散化肥等货种吞吐业务中的市场份额，扩大公司营业规模和利润规

模，推动公司长期发展战略的贯彻实施；并能解决潜在的同港口集团的同业竞争问题，保持公司业务的独

立性。

第五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股东结构、公司章程、高管人员结构、业务收入结构变化情况

（一）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及资产整合计划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仍然为港口货物装卸、堆存及相

关港务管理服务，不会导致公司业务的改变。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属于公司的主营业务，募

集资金项目实施后，将增加公司运营的泊位数量，新增资产将与现有资产有机整合，将扩大公司资产规模

和营业规模，进一步提升公司的行业竞争优势，保证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东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包括公司控股股东港口集团在内的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

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证券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其他机

构投资者和自然人等不超过

１０

名（含

１０

名）的特定投资者。 港口集团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与公司签订了《股

份认购协议》， 承诺以现金方式按照与其他发行对象相同的认购价格， 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数的

５８％

，本次发行后，港口集团的持股比例将进一步增加，控股地位进一步加强，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

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也不会导致公司股本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三）本次发行后公司章程变化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公司原股东的持股比例也将相应发生改变。公司将

按照发行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中与股本相关的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四）本次发行后高管人员结构变化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公司尚无对高级管理人员结构进行调整的计划。本次发行后，也不会对高级管理

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若公司拟调整高管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

义务。

（五）本次发行后业务收入结构的变化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所投资的项目均属于公司主营业务范围。 本次发行完成后，随着募集资金

的投入和投资项目的实施，将增加公司运营的泊位数量，提高公司相关货物的吞吐量，为公司增加新的利

润增长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的业务收入结构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二、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有利于公司改善财务状况，提高持续盈利能力。 一方面，降低资产负债率，通过优化公司的

资本结构，有效降低财务风险，提高偿债能力；另一方面，充实公司的股权资本，扩大资产规模，满足主营

业务扩张的资金需求，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整体盈利水平。

本次发行完成后， 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公司将实现对鑫联公司的全资控股和持续推进

５５＃－５７＃

通用泊位建设，在

５５＃－５７＃

通用泊位工程、氧化铝专业化泊位和散化肥专业化泊位工程建成运营

后，将增加公司的经营现金流入，相应改善公司的现金流状况。

三、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变化情况

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在业务与管理等方面完全分开，公司业务、经营与管理保持独立，并

独立承担经营责任和风险。

本次发行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产生同业竞争关系。本次非公开发行

完成后，公司将向控股股东港口集团收购其持有的鑫联公司

７５％

股份，收购完成后，公司将实现对鑫联公

司的全资控股，有利于消除潜在的同业竞争。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是否存在资金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控股股东

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本次发行前本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也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

关联人违规提供担保的情形。

公司不会因本次发行而产生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也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

其关联人违规提供担保的情形。

五、对公司负债情况的影响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母公司财务报表口径的资产负债率为

３７．５９％

，合并财务报表口径的资产负

债率为

３７．７６％

，公司负债结构合理。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将增加公司的净资产，从而有利于降低公

司的资产负债率。

六、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风险说明

投资者在评价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时，除预案提供的其他各项资料外，应特别认真考虑下述各

项风险因素：

（一）经济周期和相关上下游行业波动所导致的风险

港口行业发展与国民经济联系密切，因此经济周期的发展变化和波动将对港口企业的经营状况产生

较大的影响。 港口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属于重要的基础设施行业，港口的发展和经营状况与煤炭、钢铁、海

运、内陆运输、对外贸易等上下游行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相关行业供求规模和发展状况将直接影响

港口的业务量与业务结构，因此上下游相关行业的波动导致港口行业的波动，存在一定的风险。

２００８

年金

融危机以来，受累于全球经济发展低迷，中国的

ＧＤＰ

增长速度有所下降，沿海港口面临外贸贸易收缩以及

腹地经济增速放缓的双重压力。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障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调

控措施和发展规划，其中《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指出，促进包括港口行业在内

的物流业平稳较快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顺应当前的经济形势，结合本公司的具体经营状况，本公

司把健康发展作为首要任务，进一步加强精细化管理，加大货源开发力度，严格控制成本费用，挖掘利润

增长点，但受制于经济周期及相关上下游行业波动的影响，港口货物需求量存在波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公司的经营业绩。

（二）对腹地经济发展的依赖风险

腹地经济发展状况与港口进出口货物总量密切相关，发行人地处新亚欧大陆桥东桥头堡，是陇海铁

路的东起点，腹地主要为陇海铁路沿线的河南、甘肃、陕西等以及通过高速公路网辐射的苏北和鲁南地

区，货源主要为集装箱、矿石、煤炭（含焦炭）、粮食、氧化铝等。 随着苏北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西部大

开发战略的逐步实施，发行人腹地的经济亦出现良好的发展趋势。 公司目前及未来的发展依存于腹地经

济的发展，腹地经济的发展状况直接或间接的对港口货物的吞吐量产生影响。 若公司依赖的经济腹地发

展出现波动，可能对公司的经营产生一定影响。

（三）沿海港口竞争风险

发行人所处的连云港港是江苏省最大的海港，连云港港位于江苏省北部，北临山东省，东临黄海，与

山东省的日照港和青岛港距离较近，面临着较强的竞争压力。从相同腹地港口布局以及货物品种来看，日

照港是发行人的主要竞争对手；从国内港口布局来看，对发行人构成一定竞争威胁的主要是日照港和青

岛港。随着国内港口建设规模的不断增加，同腹地港口竞争将越来越激烈，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不

利影响。

（四）政策风险

港口行业是国家基础设施行业，受国家产业政策影响较大，长期以来，国家始终对港口行业采取支持

和鼓励的产业政策，发行人也因此从中受益。但是随着近年来港口行业的快速发展，港口之间竞争越来越

激烈，港口吞吐能力存在过剩的可能。如果国家政策在未来进行调整或更改，将会对公司的业务产生不利

影响。

此外，我国港口收费涉及的项目以及港口作业费率的标准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收费规则

（内贸部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港口收费规则（外贸部分）》制定，如今后国家调整港口费率的标

准或港口收费体制发生变化，则将对发行人的经营产生影响。

（五）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本次发行后预计将大幅增加公司的净资产。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５５＃－５７＃

通用泊位以及鑫联公司

的氧化铝专业化泊位和散化肥专业化泊位均处于在建阶段，需要一定的建设周期，募投项目的盈利能力

将在项目建成后逐步体现。 因此，发行人存在因发行后净资产增幅较大而引发的短期内公司净资产收益

率摊薄的风险。

（六）项目开发及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效益风险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涉及到项目开发建设及资产收购。尽管本次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聘请了专业机构进行了详实的可行性研究，根据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和资产

评估报告，项目经济评价可行。然而考虑到项目投资开发进程以及项目建成运营时经营环境的变化，如果

在项目可行性评价过程中考虑的因素偏失、可行性测算前提较实际投资时发生了变化，均可能造成分析

结果出现偏差，从而导致投资项目实际效益偏离预期收益。

此外，公司的投资项目可能会受到一些不可控因素的影响，如出现项目延期等问题，有可能影响到项

目的正常开发建设，进而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财务状况和发展前景。

（七）其他风险

本次发行尚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报江苏省国资委以及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取得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或审核，以及最终取得相关主管部门批准或核准的时间都

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针对以上风险，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公司行为，及时、准确、全面、公正的披露

重要信息，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同时公司将采取积极措施，尽可能地降低投资风险，确保利润稳定增长，

为股东创造丰厚回报。

第六节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及相关情况

一、利润分配政策

根据中国证监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和江苏

证监局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要求的通知》，为完善和健全公司科学、持续、稳定

的分红决策和监督机制，随着公司的成长和发展，给予投资者合理的投资回报，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对《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五条和第一百五十六条进行

了补充和修订。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中有关利润分配政策的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百五十三条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

１０％

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 公司法定

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

５０％

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 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

年利润弥补亏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 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 配，但本章程规定不按持

股比例分配的除外。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 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

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第一百五十四条 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公司资本。 但

是，资本公积金将不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

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将不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

２５％

。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具体利润分配预案由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经营状况和利润分配相关规定拟

定，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批准。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２

个月内完成利润

分配工作。

第一百五十六条 公司应当根据当年盈利状况和持续经营的需要，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给予投

资者合理的投资回报。

（一）公司可以采用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利润，在满足

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的情况下，公司应积极采取现金方式分配利润。

（二）公司出现以下情况之一时，当年可不进行现金分红：

（

１

）未来十二个月内计划实施重大投资或存在重大现金支出：

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投资（含股权投资及固定资产投资）累计支出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３０％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除外）；

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投资（含股权投资及固定资产投资）涉及的资产总额累计达到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总资产的

２０％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除外）。

（

２

）公司当年产生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为负数时。

（三）除出现上述（二）规定的当年可不进行现金分红的情况外，公司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现金分红，

且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 在有条件情况下，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资金

状况提议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四）公司应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

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

（五）在确保足额现金股利分配、保证公司股本规模和股权结构合理的前提下，公司可以分配股票股

利。 每次分配股票股利时，每

１０

股股票分得的股票股利不少于

１

股。

（六）公司董事会在制定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

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独立董事应当发表明确意见。

（七）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应通过多种渠道（包括但不限于公司网站、董秘信

箱、开通专线电话及邀请中小投资者参会等）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

股东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八）公司应当严格执行《公司章程》确定的现金分红政策以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现金分红具体方

案。确有必要对《公司章程》确定的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者变更的，应当满足《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

经过详细论证后，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九）公司当年盈利，公司董事会制定不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分配预案的， 应说明不分配的原因以

及未用于现金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并由独立董事对利润分配预案发表独立意见；董事会审议通

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由董事会向股东大会作出解释说明。

（十）公司应当在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说明是否符合《公司章程》的

规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分红标准和比例是否明确和清晰，相关的决策程序和机制是否完备，独立

董事是否尽职履责，中小股东是否有充分表达意见和诉求的机会，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充分维

护等。 对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的，还要详细说明调整或变更的条件和程序 是否合规和透明等。

二、最近三年股利分配情况

（一）最近三年利润分配方案

１

、

２００９

年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按照

５３

，

７６０

万股的股本总额，每

１０

股派送

０．３

元（含税）现金股利，共计派送股利

１

，

６１２．８０

万元。

２

、

２０１０

年利润分配方案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未进行利润分配。

３

、

２０１１

年股利分配情况

公司按股本总额每

１０

股派送

３

股股票股利并派送

０．４

元现金红利（含税），共计派送股票股利

１８７

，

３００

，

４０８

股，共计派送现金红利

２４

，

９７３

，

３８７．７２

元。

（二）最近三年现金股利分配情况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合计

含税现金分红金额

（

万元

）

２

，

４９７．３４ １

，

６１２．８０ ４

，

１１０．１４

当期实现的可分配利润

（

万元

）

１２

，

１１９．７６ ９

，

８７３．５７ ６

，

１１９．８５ ２８

，

１１３．１８

现金分红金额占当期实现的可分配

利润比例

２０．６１％ ２６．３５％ １４．６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

万元

）

１３

，

４６６．４０ １０

，

９７０．６３ ６

，

７９９．８３ ３１

，

２３６．８６

现金分红金额占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净利润比例

１８．５４％ ２３．７２％ １３．１６％

最近三年合计现金分红金额占最近

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比例

４３．８６％

最近三年合计现金分红金额占最近

三年年均净利润的比例

３９．４７％

（三）最近三年未分配利润的使用情况

最近三年未分配利润用于扩大公司生产经营规模及补充日常经营流动资金。

三、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计划

为明确对公司投资者给予合理的投资回报，切实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明确公司阶段性利润分配的

思路和方向，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江苏证监局《关于进

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要求的通知》以及《公司章程》中关于利润分配政策的相关内容，制定本

规划。

第一条 本规划制定原则

公司应当根据当年盈利状况和持续经营的需要，实施积极、连续、稳定的股利分配政策，重视对投资

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切实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第二条 制定本规划考虑的因素

本规划是在综合分析企业发展战略、生产经营实际、社会资金成本、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

充分考虑公司目前及未来经营规模、盈利状况、现金流量水平、发展所处阶段、投资资金需求、银行信贷及

债权融资环境等情况，建立对投资者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规划与机制，从而对利润分配做出制度性安

排，以保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第三条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具体股东回报规划

１

、公司可以采用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利润，在满足公

司正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的情况下，公司应积极采取现金方式分配利润。

２

、在符合现金分红条件情况下，公司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现金分红，且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

的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 公司应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

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

３

、在确保足额现金股利分配、保证公司股本规模和股权结构合理的前提下，公司可以分配股票股利。

每次分配股票股利时，每

１０

股股票分得的股票股利不少于

１

股。

４

、在满足生产经营和投资所需资金条件下，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提议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第四条 股东回报规划的制定周期和决策机制

公司每

３

年审议一次股东回报规划，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预计经营状况、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独

立董事以及监事会意见，制定该时段股东回报规划，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第五条 本规划自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上接A21版）

天津产权交易中心产权转让信息公告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

万元

）

净资产

（

万元

）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

万元

）

１２０１ＣＳＷ２０１３０１２４００２

天津市红桥区风屏公寓底商

１－８－１０２

房产 建筑面积

：

２２８．５８

平方米

３５２

天津市煤业建筑器材红桥公司持有的天津市红桥

区风屏公寓底商

１－８－１０２

房产

。

３５２

Ｇ３１３ＴＪ１００２６９１

天津津投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３３．３％

股权

１４２４．５７ １３９６．９７

注册资本

：

１２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为投保人拟订投保方案

、

选择保险人

、

办

理投保手续

；

协助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进行索赔

；

再

保险经纪业务

；

为委托人提供防灾

、

防损或风险评

估

、

风险管理咨询服务

；

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

务

（

以上范围内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

理

）。

４６５．６６

Ｇ３１３ＴＪ１００２６８７

天津天保百恒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８２０７７．４５ ８２０７７．４５

注册资本

：

７３３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以自有资金对酒店行业

、

房地产行业

、

高

科技行业进行投资

，

城市基础设施开发

（

以上经营

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

，

在有限期限内经

营

，

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

８２０７７．４５

Ｇ３１３ＴＪ１００２６８８

天津天保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１９３９．５４ －６５５４．６７

注册资本

：

１０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洗涤服务

；

会议服务

；

商务服务

；

旅游用

品的经营

；

饮食服务

；

健身

；

美容美发

；

烟酒零售

；

旅

客住宿

、

桑拿浴

、

歌舞厅经营

。

０．０００１

Ｇ３１３ＴＪ１００２６８９

振华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２５．１％

股权

１８５５４４．０９ １１１１１１．０４

注册资本

：

５１９５．６０

万美元

。

经营范围

：

天津港集装箱及杂货集散运输

、

修箱

、

加

工挂衣箱

；

无船承运业务

；

进出口业务及相关服务

，

包括自营或代理货物的进口

、

出口业务及相关服

务

；

接受委托为出口加工企业提供代理进出口业

务

；

承办海运

、

空运进出口货物的国际运输代理业

务

，

包括

：

揽货

、

订舱

、

仓储

、

中转

、

集装箱拼装拆箱

、

结算运杂费

、

报关

、

报验

、

保险

、

过境货物运输代理

、

相关的短途运输服务及咨询业务

；

国际集装箱及普

通货物道路运输

、

多式联运

、

与运输业务相关的仓

储设施建设经营

、

集装箱中转站经营

，

仓储

、

装卸

、

搬倒

、

拆分货物

、

包装

、

分拣

、

简单加工及分拨

、

工厂

物流等操作项目

；

自有房屋

、

仓库

、

堆场

、

机械设备

的出租

（

不含融资租赁

）；

物业管理

；

起重机械的安

装

、

改造

、

维修

（

经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许可

后方可从事相应的活动

）。

２７８８８．８８

Ｇ３１３ＴＪ１００２６９０

振华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６８％

股权

１８５５４４．０９ １１１１１１．０４

注册资本

：

同上

。

经营范围

：

同上

。

１２９７７．７７

Ｇ３１３ＴＪ１００２６８６

天津兴堂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

１７０．６３ １００．９９

注册资本

：

１０２．０４０８

万元

。

经营范围

：

货物装卸

、

搬运及相关劳务服务

。

国家

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专营专项规定办理

。

５１．５０４９

Ｇ３１３ＴＪ１００２６８５

天津星海广告发展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

９９５．８５

注册资本

：

１０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设计

、

制作

、

发布

、

代理国内各类广告

。

经营范围中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专营专项规

定办理

。

３００

Ｇ３１３ＴＪ１００２６８４

深圳市益德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１２６４１．６６ －２３５８．１８

注册资本

：

５０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投资兴办实业

（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

国

内贸易

（

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

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

）；

物业租赁

；

旅业

（

由分支机

构深圳市益德投资有限公司凯利莱酒店经营

）。

０．０００１

Ｇ３１３ＴＪ１００２６８３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６％

股权

注册资本

：

１４１３１１．３７

万元

。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证券经纪

；

证券投资咨

询

；

与证券交易

、

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

：

证

券承销与保荐

；

证券自营

；

证券资产管理

；

证券投资

基金代销

；

融资融券

；

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

（

以上项目及期限以许可证为准

）

１４０４７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天津产权交易中心网站

ｗｗｗ．ｔｐｒｔｃ．ｃｏｍ

。 联系地址：天津市河西区琼州道

１０３－１

号，联系电话：

０２２－５８７９２８８１

，联系人：胡先生。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欲了解以下项目详情，请登陆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ｕａｅｅ．ｃｏｍ

或中国产权交易报价网网站

ｗｗｗ．ｍａ－ｃｈｉｎａ．ｏｒｇ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海通证券大厦

３

楼，咨询电话：

４００－８８３－９１９１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北京总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

１５

号，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１９１７８８８

杨先生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

万元

）

净资产

（

万元

）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

万元

）

【

Ｇ３１３ＳＨ１００

６６８７

】

杭州洲际食品有限公

司

４８％

股权

－－ ６００．５４

注册资本

：

８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生产

：

速冻食品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

）；

收购本公司生产所需的原料

：

肉

、

禽

、

蛋

、

水产品

、

蔬菜

、

粮油及制品

（

限直接向第一产业的原始生产者收购

）；

销售

：

本公司生产的产品

及其他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同类产品

。

３７６．３０３２

【

Ｇ３１３ＳＨ１００

６６８６

】

大连盐业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

１６３８７．７７ ８２６７．７８

注册资本

：

６７７６．０６

万元

经营范围

：

食盐

、

工业盐

、

农牧渔业盐及盐化产品

、

面碱

、

副食品

、

木材

、

钢材的销售

；

房屋出

租

。

１７２６．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３ＳＨ１００

６６８５

】

上海三久铜业有限公

司

１０％

股权及转让方

对标的公司人民币

９００

万元债权

１２４１８．９１ ３０１９．４８

注册资本

：

１２０．００

万美元

经营范围

：

生产加工裸铜圆扁线

、

各类铜圆扁绕组线

，

销售本公司自产产品

，

提供相关技术

咨询和技术服务

。 （

涉及行政许可的

，

凭许可证经营

）。

１２０１．９４７７１１

【

Ｇ３１３ＳＨ１００

６６８４

】

上海中核维思仪器仪

表有限公司

２．８６％

股

权

１０２９５．９３ ４３３６．３９

注册资本

：

７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流量计产品

、

仪器仪表

、

电子产品及通信设备的产销

、

流量计

、

仪器仪表专业领域

内的技术服务

，

技术咨询

、

技术培训

、

技术转让

、

自动化仪表安装

、

自动化仪表系统的研究

、

开发

、

集成及销售

，

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涉及行政许可的

，

凭许可证经营

）

２００．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２ＳＨ１００

６６３２－２

】

上海三丰置业有限公

司

２８％

股权

５２４３４．５５ ３６０７２．５３

注册资本

：

１５００．００

万美元

经营范围

：

在批租地块区从事房地产投资

、

开发

、

营造

、

租赁

、

买卖

、

物业管理

，

提供大厦配套

的餐厅

（

包括中西餐厅

、

快餐厅

）

酒吧

、

俱乐部

（

包括中西餐厅

、

健身房

）、

商务中心

、

多功能会议中

心

、

卖品部的场地及设施

（

凭许可证内容登记经营范围后方可经营

）。

９０９０．９０００

【

Ｇ３１２ＳＨ１００

６６４１－２

】

南京铁道车辆技术学

校

１０％

股权

３０１８．４９ ８９０．８７

注册资本

：

３１８．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技工教育

（

国民教育

）

培训

８０．２０００

【

Ｇ３１３ＳＨ１００

６６８１

】

上海龙珠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

１９５０５．２０ １８９００．００

注册资本

：

６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房地产开发

、

销售

、

租赁及相关业务

。 （

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

９６９０．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３ＳＨ１００

６６８３

】

上海交运起元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２９．３７５％

股权

５１１６．１５ ６８５．０６

注册资本

：

１６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上海大众品牌汽车销售

，

九座以上乘用车及商用车销售

，

汽车维护

，

汽车美容

，

二

手车经销

，

五金交电

、

百货销售

（

涉及行政许可的

，

凭许可证经营

）。

２０１．２３５１

【

Ｇ３１３ＳＨ１００

６６８２

】

上海外经贸国际货运

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

８５６５．１５ ３２．１０

注册资本

：

５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承办海运

、

空运进出口货物的国际运输代理业务

，

包括

：

揽货

、

订舱

、

仓储

、

中转

、

集装箱拼装拆箱

、

结算运杂费

、

报验

、

保险

、

相关的短途运输服务及咨询业务

，

普通货运

、

货物专

用运输

（

集装箱

Ａ

），

无船承运业务

，

在上海海关的关区内从事报关业务

。

３０．００００

【

Ｑ３１３ＳＨ１０１

４３４７

】

上海金恒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

３９％

股权

１３９６．３７ －１３３５．７６

注册资本

：

５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投资咨询

５４６．００００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８

证券简称：奥普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６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

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赵宇先生以书面形式提

交的辞职报告，赵宇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

务，董事会同意赵宇先生的辞职请求。 赵宇先生辞去副总经理

职务后，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董事会对于赵宇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突出贡献表

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０

证券简称：北京科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５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所聘审计机构转制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经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和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大信”）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

公司于近期收到大信的来函，按照财政部、证监会关于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事务所转制的要求，大信已经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 更为大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注册地址不变。

根据财政部、证监会、国资委《关于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会计

师事务所有关业务延续问题的通知》（财会［

２０１２

］

１７

号）规定，转制后 的特殊普通合伙会

计师事务所履行原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合同，或与客户续签新 的业务合同，不视为更换

或重新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公司不需要召开股东（大） 会或履行类似程序对相关事项作

出决议。

在

２０１２

年及以后年度审计中，大信将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签章

出具各类业务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二

○

一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本公司将于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五日（星期一）

上午

０８

：

００

在香港日航酒店主席厅召开二〇一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议案。

二、出席会议的人员

１．

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全体股东；

２．

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因故不能亲自出席者，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三、会议登记办法

凡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或护照）、股东账

户，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或护照）、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及股东账户，法人股股东须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或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或护照），于二〇一三年二月

四日至二〇一三年二月八日（上午

８

：

００

—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２

：

３０

—

５

：

００

）到本公司董

事会办公室登记，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费用：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２．

联系办法：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天桥西路

８８

号

联系人：韩义勇

电话：

０７７５－３２２２６６６

传真：

０７７５－３２２２６６８

邮编：

５３７００５

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３７

股票简称：秦川发展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

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根据《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公司债券发行公告》，陕西

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发行总额

为人民币

４．５

亿元，发行价格为每张

１００

元，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

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的方式发行。

本期债券发行工作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结束，发行具体情况如下：

１

、网上发行

本期债券网上预设的发行数量占本期债券发行规模的比例为

２．２２％

，即

人民币

０．１

亿元。 最终网上实际发行数量为

０．１

亿元， 占本期债券发行总量的

２．２２％

。

２

、网下发行

本期债券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占本期债券发行规模的比例为

９７．７８％

，即

人民币

４．４

亿元。 最终网下实际发行数量为

４．４

亿元， 占本期债券发行总量的

９７．７８％

。

特此公告。

发行人：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月３１日

机构名称：北大方正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2

年

11

月

15

日

机构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168

号东方金融广场

A

栋

21

层

#

邮政编码：

200212

联系电话：

021-20377777

业务范围：在上海市行政辖区内及已设立分公司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内

经营下列业务（法定保险业务除外）：

（一）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

（二）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机构编码：

000047

许可证流水号：

0000292

法定代表人：李国军

颁发许可证日期：

2013

年

01

月

25

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北大方正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保险公司法人许可证》公告

本次公告

(2013-020)

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

2013

年

01

月

29

日的投资单位价格

,

下一公告日为

2013

年

02

月

01

日。

信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各账户价格为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信诚人

寿全国服务电话：

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cn

。 信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本次公告

(2013-020)

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

2013

年

01

月

29

日的投资单位价格

,

下一公告日为

2013

年

02

月

01

日。

信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各账户价格为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信诚人

寿全国服务电话：

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cn

。 信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优选全债投资账户（原债券投资账户） 2001年5月15日

稳健配置投资账户（原增值投资账户） 2001年5月15日

成长先锋投资账户（原基金投资账户） 2001年9月18日

现金增利投资账户（原稳健增长投资账户） 2005年3月25日

平衡增长投资账户 2007年5月18日

策略成长投资账户 2007年5月18日

积极成长投资账户 2007年5月18日

打新立稳投资账户 2010年6月25日

季季长红利投资账户 2010年6月25日

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14.89273

16.22809

24.72299

11.72208

9.37196

10.88501

9.62464

9.92983

8.13478


